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各項福利補助申請單
	單位
	
	職稱
	

	姓名
	
	申請事項
	· 結婚賀禮

· 生育賀禮

· 喪葬補助

	薪資來源
	□本校福利費 □其他          

	單位主管
	
	加會單位
	

	會簽單位
	人事室
	

	
	會計室
	

	校長核示
	

	備註

(所需準備文件)
	結婚賀禮：教職員工應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三個月內，檢具囍帖或結婚證明文件影本
生育賀禮：教職員工本人或配偶應於生育後三個月內，檢具出生證明或戶口名簿影本

喪葬補助：教職員工本人死亡，其遺族應於死亡三個月內，檢具訃聞或死亡證明文件影本；教職員工之父母或子女死亡者，應於死亡三個月內，檢具訃聞或死亡證明文件影本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